
 

 

 使用藥物常識 
 

 

藥物可以治療疾病和減輕症狀，但亦可能有不良的副作用；不適當的使用藥物可

引致健康嚴重受損。所以，市民必須認識藥物的效用，及依從醫生吩咐或藥劑師的指示

服藥。 

病人應該按時服用醫生處方的藥物，不可隨便加減服藥的次數或藥物的份量。因

過量可能會引致中毒，甚至死亡；而藥量不夠則不能治療病情。市民應按時覆診，清楚

地告訴醫生你對藥物的反應，由醫生按病情需要，去加減藥量，或更換一種更適合的藥

物。切勿將醫生處方給自己的藥物介紹予他人使用，因為病徵相似並不代表是同一種病，

每一個人的體質亦不一定一樣，胡亂使用，不僅會延誤病情，更可能因不良副作用而造

成危險。 

 

用藥心得 
常見藥物之副作用，包括噁心、便秘、頭暈等。並非每個人都會有同樣的副作用，

在服食藥物一段時間後，不少副作用亦會消失；如有問題，可請教醫生、藥劑師或配藥

員。 

不同藥物或會互相干擾及受飲食的影響，故此有所禁忌，例如鎮靜劑不可與含酒

精之飲料同服。故此，就診時應讓醫生知道自己正在服用之藥物，及注意標籤指示，免

生危險。 

一般而言，服藥時，要留意以下數點： 

一‧ 要清楚使用方法（例如：口服、含在舌下、嚼碎後吞服、吸入服、外塗、肛塞等）。 

二‧ 應詳細閱讀藥物標籤，留意藥物的劑量、服藥時間、功效、禁忌與副作用等。例如：

某些藥物服用後令人有睡意，如果操作機器或駕駛，可能會導致危險。 

三‧ 未經醫生指示，不要在同一時間服食多種不同藥物，以免引致藥物互相干擾，包括

中藥和口服避孕藥。 

四‧ 服藥後如果有不良反應，如紅疹、頭痛、腹痛等情況，應停止服藥及立即去看醫生。 

五‧ 懷孕和哺乳期的婦女在未經醫生指示下不可胡亂服藥，因某些藥物可能會通過胎盤

或人奶，對胚胎或嬰兒產生不良影響。 

六‧ 留意藥物的有效期，過期或已變質的藥物應該棄掉。 

七‧ 一般藥物應該貯存在陰涼乾燥的地方，但有部份藥物如胰島素製劑、抗生素口服液

等，則應依標籤指示放在雪柜內，但切勿貯存在冰格內，以免影響功效。藥物亦要

妥善貯存，以免兒童誤服發生意外。 

 

藥物標籤 
 

由1995年1月1日起，醫生處方給市民的藥物、藥袋或藥樽上都會清楚寫明藥物名

稱及其他有關資料。衞生署及醫院管理局屬下之診所及醫院藥房，大部份已實施電腦化；

藥物標籤提供之資料包括：藥名、服法、劑量、病人姓名、配藥日期、診所或醫院名稱、

特別指示等。目的是讓市民認識自己所服藥物的資料，以確保妥善應用，亦可供其他醫

 



護人員，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作參考及聯絡之用。市民切勿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擅

自自行配藥服用，以免危害健康。 

 

藥物的分類和管制 
 

根據本港法例，藥物按所治療病症的嚴重性，及其所產生副作用的輕重可分為三

大類。不同分類的藥物，必須在不同的註冊零售商，按照不同的情況售賣，大致情況如

下： 

第一大類：必須根據醫生處方，在註冊藥房由註冊藥劑師直接監督下配售。 

例如：降高血壓藥、口服降血糖藥、抗生素及鎮靜劑等。這些「處方藥物」

均用以治療較嚴重的疾病。倘若份量不正確及服法不當，可引致健康嚴重受

損。 

駐有註冊藥劑師的藥房、店舖有白底紅字的「 」標誌，以供辨認。 

第二大類： 毋須醫生處方，但必須在註冊藥房由註冊藥劑師指導監督下方可出售。市民

應依照指示服法及份量服用藥物，以免影響健康。根據「藥劑及毒藥條例」

的規定，以上兩種藥物或須在標籤上標明「毒藥」。這字眼並不表示藥物有

毒。袛要依照醫生或藥劑師的指示，市民可以安心使用。 

第三大類： 可於藥房或無藥劑師的藥行出售。這些藥物多用於治療或減輕一般較輕微的

病症，其副作用亦較少。例如：傷風藥、退燒及止痛藥等。由於不適當使用

這些藥物一樣可以帶來不良後果，所以市民如有疑問，應先請教醫生，不宜

胡亂擅用藥物。 

根據香港法例，任何違反上述規定而售賣藥物者，都可能被檢控，一經定罪，可

能被判罰款和入獄，有關人士更可能會受到專業紀律處分。市民如有非法售賣藥物的資

料，歡迎使用衞生署設立的舉報非法售賣藥物的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電話號碼是

25722068。 

 

藥物常識和有關藥物法例 
 

一‧市民如果想知道更多藥物的常識，歡迎使用本網址的其他「藥物常識」項目。 

二‧香港有關藥物的法例，主要有「藥劑及毒藥條例」，「危險藥物條例」和各條例屬

下的規例。如果想更深入瞭解香港藥物法例，可以到香港政府刊物銷售處購買有關

法例書籍作參考。 

三‧市民如想知道有關違禁毒品的常識，請撥禁毒處的諮詢熱線電話2366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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